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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聊政办字〔2018〕114 号

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聊城市坚决打赢农村饮水安全

攻坚战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属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：

《聊城市坚决打赢农村饮水安全攻坚战实施方案》已经市政

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 年 12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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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坚决打赢农村饮水安全攻坚战
实 施 方 案

为确保 2019 年底前彻底解决我市农村饮水不安全问题, 坚

决打赢农村饮水安全攻坚战,全面提升农村小康生活水平,现结

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思路和主要目标

（一）总体思路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农村饮

水工作的系列部署，实行“中央统筹、省负总责、市县抓落实”

的管理体制，把坚决打赢农村饮水安全攻坚战作为脱贫攻坚的底

线目标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，确保 2019 年底前彻底

解决农村饮水不安全问题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改善农村群众

生活质量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保障。

（二）主要目标。全力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进程，建设净水

厂，新建、改造、提升供水管网，到 2019 年底前，全面彻底解

决农村饮水不安全问题，实现“同网、同源、同质”“一县一网”

和“全部达标”的供水目标。同时，规范供水价格、划定水源保

护区、理顺管理体制，为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供水保障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明晰工作任务。除充分利用好东阿沿黄一带优质地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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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源外，其他区域要利用现有平原水库，建设净水厂，通过引蓄

黄河水、长江水，净化处理后向群众供水，从根本上解决我市农

村饮水不安全问题。

（二）明确时间节点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属开发区要根据

节点目标，建立工作台账、挂图作战，及时分析工程进展，发现

滞后问题要及时整改；实行销号制度，对辖区内村庄逐村分析，

逐村核实，达标一个，销号一个，确保农村饮水不安全问题彻底

解决。

1.前期阶段节点目标。2018 年 12 月 25 日前，各县（市、

区）、市属开发区要完成《农村饮水安全攻坚战工作方案》和《农

村饮水安全攻坚战实施方案》编制工作。2019 年 3 月底前，完

成招投标工作并开工建设。

2.实施阶段节点目标。2019 年 11 月 10 日前，工程基本完

工，所有村庄通水,达到农村饮水安全评价指标，同步理顺管理

体制，完成水价核算、水源地保护区划定等工作。

3.考核阶段节点目标。2019 年 12 月底前，完成市级考核奖

惩，全面完成我市农村饮水安全攻坚战任务。

（三）科学运行管理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属开发区要按照

“产权清晰、权责明确、政企分开、管理科学”的原则，同步抓

好工程体制建设，要于 2019 年底前以县（市、区）为单位建立

管理体制，消除以乡镇或村为单位的管理体系。进一步抓好维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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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护，落实好维修资金，确保工程可持续良性运行。

（四）及时制定水价和划定水源地保护区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

市属开发区要及时完成农村饮水水价的核定，保障供水用水双方

的合法权益；完成水源地保护范围划定工作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落实农村饮水安全行政首长负责制，

市政府成立以市长为组长，分管副市长为副组长，市政府有关部

门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和市属开发区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为成

员的领导小组，具体负责农村饮水安全攻坚任务的督导、协调等

工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属开发区是项目实施主体和责任主体，

负责方案编制、资金筹措、项目实施、运行管理等工作。各县（市、

区）、市属开发区要建立健全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挂帅、部门合力

推进的有效机制，明确部门责任和分工，严格跟踪问效，切实强

化责任落实。

（二）强化资金保障。所需资金由各县（市、区）负责筹集，

通过县级财政列支、涉农资金整合、社会融资、争取国家和省级

补助、市级奖补等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机制，为工程建设提供资金

保障。一是及时列入县级财政预算。要提前谋划涉农资金整合，

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要优先安排，资金优先保障。二是利用好

融资渠道。要借鉴其他地市资金筹措的成功经验，实行市场化手

段，与大型企业合作，引入社会资金参与工程建设。三是利用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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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级补助资金。省级资金重点补助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和氟超标

村，其余村庄以县级解决为主，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属开发区要

合理利用好上级补助资金，确保资金发挥实效。

（三）强化质量意识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属开发区要高度

重视工程建设全过程。要从统筹城乡发展的长远角度和全面建成

小康社会的要求出发，以“一县一网”为目标，确定城乡供水规

模，选择水处理工艺，优化管网设计。要树立精品意识，严把工

程质量关，严格执行国家规范和技术标准，确保工程建一处、成

一处、发挥效益一处。

（四）强化督导奖惩。要把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列入市政府督

查内容，建立定期调度通报和督查工作机制，坚持一周一调度、

半月一通报。市、县各级组织成立由水利、物价、环保、卫生、

扶贫等成员单位组成的综合检查组，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定期专

项督查，发现问题要通报曝光，责令及时整改，对制约工程进度

和质量的关键问题，挂牌督办、专人盯办、重点查办。对进度严

重滞后的县（市、区）进行约谈；对不作为、乱作为的将严肃问

责。市财政列支 2000 万元资金用于奖补，同时将该工作纳入市

政府对各县（市、区）专项考核，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，对工程

进展快、自筹投入资金大、完成效果好的县（市、区），评估考

核后进行奖补。

（五）强化宣传引导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属开发区和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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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要做好农村饮水安全的宣传，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

网络、微信等新闻媒体，开展多渠道、多层次宣传，形成广大群

众自觉遵守农村用水秩序和保护供水设施的良好氛围。同时，要

依法保障农民及广大用水户对水价制定的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

权。

附件：聊城市农村饮水安全攻坚战工作领导小组人员名单

（略）


